
 

证券代码：300323         证券简称：华灿光电         公告编号：2017-136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签署 

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年产3500万片LED衬底片扩建

项目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

性协议，因此该事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本协议尚需签署协议各方履行内部程

序后生效。  

2、本次签订的《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年产3500万片LED衬底片扩建

项目框架协议书》仅为合作的框架协议，在签署正式协议及项目实施前，对公司

当期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经营业绩尚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长期收益具有不

确定性。  

3、公司将根据事项的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签订的《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年产3500万片LED衬底片扩建

项目框架协议书》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目前正常履约中。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蓝晶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晶科技”或者“乙方”）与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甲方”）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 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就蓝晶科技新增年产3500万片LED衬底片扩建项目签署《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

司新增年产3500万片LED衬底片扩建项目框架协议书》。 

政府旨在扶持企业，为企业创造发展条件，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促进企业快

速、健康发展。蓝晶科技计划通过扩产以满足市场不断增加的需求，做大做强。

项目达成后蓝晶科技有望成为全球产能规模最大的蓝宝石基片生产企业之一。 

  

2、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协议对方：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 

公司与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协议规定的具体项目合作内容以双方报各自决策程序批准后签署正式

投资协议为准。对公司方面而言，本协议需要报请公司董事会正式审批并由董事

会决定报送后续审批程序审批决定。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新增年产3500万片LED衬底片扩建项目 

2、本项目预计总投资10亿元，项目意向选址为乙方自有土地内，用地面积

约75亩，建设周期16个月，计划2017年9月开工建设。将新增年产3500万片LED

衬底片。 

3、甲方主要权利及义务 

（一）落实和执行国家、省、市制定的各项优惠政策。 

（二）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积极帮助乙方争取国家、省、市政府和相

关部门的扶持，协助乙方办理相关证照。 

4、乙方主要权利及义务 

（一）乙方按审批部门的要求按时提供所需材料，完成项目相关行政审批手

续，确保项目投资如期到位、顺利推进。 

（二）乙方项目资料及进度表需报北城街道办事处，严格按照红塔区规划及

审批内容实施建设，不得擅自改变项目投资主体、项目性质、土地用途及施工进



 

度等。乙方接受红塔区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严格按照甲方要求认

真组织好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依法经营；根据项目用工需要，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用和安排北城镇当地劳动力就业。 

5、违约责任：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无法实施，所造成的

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互不追究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必须严格履行本协议，因甲

乙方原因导致项目无法实施，守约方可向违约方追究相关责任及损失；履行本协

议若发生争议，双方本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原则及有利于本协议履

行的原则进行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则在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正常实施将有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规

模和成本优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2、本协议的签订预计对公司以后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本次签署的《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年产3500万片LED衬底片扩建

项目框架协议书》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因此上述事项均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本协议尚需签署协议各方履行内部程序后生效。  

3、本协议中合作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到国家政

策调整变化，按国家规定执行。  

4、本协议的履行，存在甲方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从而导致公司资金压力较

大，项目全部或部分无法实施或延期的风险。  

5、本协议的履行，存在项目实施和结果无法达到合作双方约定的合同要求，

导致项目延期实施、终止合作的风险。 

6、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编号 披露日期 协议名称 后续进度 

1 2016年1月4日 与浙江义乌工业园区管理委 正常履约中 



 

员会签署《项目投资框架协

议》 

   2 
2016年4月11日 

与木林森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正常履约中 

7、浙江华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迅”）共计持有华灿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 100,490,62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2.02%。公司2017 年

6月8日收到股东浙江华迅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称其计划在公告发布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8,356,8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公司已于2017年6月8日发布了《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7-095）。在2017

年8月15日发布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121）。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签署的《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年产3500万片LED衬底片扩建项

目框架协议书》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

上市公司有关监管规定，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项目投资金额的大小及时履

行审批程序并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年产3500万片LED衬底片扩建项目框架协议

书》 

 

特此公告。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